
的医学生在相当长时期内只有基本工资，没有其他奖金与津

贴，且前途并不明朗的情况下，很难避免人才的流失，这样势必

会影响医生队伍建设的长远发展。

４．５　加强舆论的宣传与引导作用　中国目前媒体舆论的力量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对一些社会问题的报道将对公众的

认知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媒体舆论部门在对涉及到医患关

系的事件报道中，必须充分考虑到医疗行业的特殊性、高风险

性，站在公正公平的立场，充分考虑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理性

成熟地做客观、公正的报道，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唤醒社会大众

对医生保护的集体意识，避免恶意的跟随与效仿。

另外，公安机关应秉公执法，在法律框架内解决医疗纠纷，

对那些以暴力胁迫、威胁恐吓、伤害医务人员或医疗机构而扰

乱正常医疗秩序的行为及时果断地予以依法处理，确保正常的

医疗秩序及医务人员的人身安全不受侵害［１３］。一旦医疗纠纷

发生过激行为，公安机关要及时出警，按照科学合理的应急处

理程序，积极作为，坚决制止医疗纠纷中的过激行为，保护医疗

机构和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

作者认为，在当前医患纠纷凸显的背景下，在充分保障患

者合法权益的同时，中国加快对医生保护的立法及制度建设显

得尤为重要和迫切，它不仅直接关系到医护人员的切身利益，

也关系到中国新医改的成果及中国医药卫生事件的长足发展。

中国医生保护制度的建立，需要推动相应的医生保护立法建

设；政府应当加大财政倾斜力度来支持医疗卫生事业；医院可

以成立专门的部门来调解医疗纠纷争议事件及加强对患方的

人文关怀；媒体对医疗纠纷的报道需要有专业监督部门的新闻

学术把关，以免造成负面影响；构建完善的医生培养和保障体

系则是着眼于中国医药卫生事业人才的长远战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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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落实知情同意权的满意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黄　琼，蒲　川△

（重庆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医事法学教研室　４０００１６）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８３４８．２０１３．１９．０４８ 文献标识码：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３４８（２０１３）１９２２９８０３

　　知情同意权是一项由自然人所享有的独立的具体人格权，

它是由医患关系所具有的人身属性所决定的，以人的生理活动

的安全利益为权利客体，以患者在医方提供医疗信息的基础上

做出是否允许医方对患者身体实施医疗行为的决定为权利内

容［１］，主要目的在于通过自主决定权这一手段，射向患者福利

这一终极目的［２］。概括起来，只要和患者疾病相关的内容，患

者都有知情权，在需要作出决定时，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患者

都有自主选择权［３］。通过此次调查，了解患者对知情同意权的

态度及实际享有情况，并提出相关完善对策。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以兰州市某三甲医院为样本，在样本医院住

院３ｄ以上，能够理解并能配合独立完成调查问卷的患者。

１．２　调查方法　采用无记名问卷调查，由调查员对调查对象

进行问卷的发放与回收，调查对象根据自身情况当场填写，对

疑问之处当面给予解答。本次调查共发放４００份问卷，收回

３７４份，回收率为９３．５％，其中有效问卷３５３份，有效应答率为

９４．４％。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Ｅｐｉｄａｔｅ３．１统计软件录入数据，并应

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用狓±狊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狋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率表示，组间采用χ
２

检验。检验水准α＝０．０５，以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其中男１１６人（３２．９％）；女２３７人

（６７．１％）。城市居住人数１５８人（４４．８％）；农村居住人数１９５

人（５５．２％）。年龄１８～６０岁，涉及学生、教师、工人等不同领

域，学历涉及小学、初中、高中、大专等不同文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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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对知情同意权知晓的影响　通过调查

发现，有６７人（１９．０％）完全知晓知情同意权，２８６人（８１．０％）

不完全知晓。表１中，调查对象的年龄和居住环境对知情同意

权知晓情况的影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而调查对象

的性别和文化程度差异对知情同意权知晓的影响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犘＞０．０５）。对此，本研究将知晓情况设为因变量，调

查对象的年龄和居住环境设为自变量，进行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

析结果，见表２。

表１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对知情同意

　　权知晓的影响［狀（％）］

组别 完全知晓 不完全知晓 χ
２ 犘

年龄（岁） １８～３０ ２０（５．７） ７１（２０．１） ６．９３４０．０３１

３０～５０ ４１（１１．６） １４８（４１．９）

＞５０ ６（１．７） ６７（１９．０）

性别 男 ２８（７．９） ８８（２４．９） ２．９８９０．０８４

女 ３９（１１．０） １９８（５６．１）

居住环境 城市 ４８（１３．６） １１０（３１．２）２４．１７００．０００

农村 １９（５．４） １７６（４９．９）

文化程度 小学 ６（１．７） ２５（７．１） １．５１９０．６７８

初中 １４（４．０） ７３（２０．７）

高中 ２３（６．５） ７８（２２．１）

大专以上 ２４（６．８） １１０（３１．２）

表２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

项目 Ｂ 犘 Ｅｘｐ（Ｂ）

年龄 ０．３９４ ０．０６１ １．４８３

居住环境 １．３７９ ０．０００ ３．９６９

２．３　知晓途径　调查过程中，调查对象可以选择多种知晓的

途径。调查对象知晓途径的百分比人数，见图１。

２．４　知情同意权重要性及关心程度　调查对象对知情同意权

的总体看法，见表３～４。

表３　　保障患者知情同意权重要性的认识

保障患者知情同意权重要性 患者数量（狀） 累计构成比（％）

非常重要 １６７ ４７．３

比较重要 １４１ ３９．９

不太重要 ４２ １１．９

不重要 ３ ０．８

表４　　就医过程中患者对知情同意权关心程度

患者对知情同意权的关心程度 患者数量（狀） 累计构成比（％）

非常关心 １４０ ３９．７

比较关心 １５９ ４５．０

不太关心 ５２ １４．７

不关心 ２ ０．６

２．５　医院落实知情同意权的情况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其规

定，患者有权了解有关自己疾病的所有信息，包括疾病的诊断、

检查、医疗措施及其效果、预后、风险、医疗费用等；患者有权对

治疗、护理等做出接受或拒绝的决定；患者有权自由选择医院、

医生、护士、医疗护理方案［４］。样本医院对患者知情同意权的

落实情况，在结果分析中医务人员对各项告知内容的说明程度

上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见表５。

表５　　医务人员保障患者患者知情同意权情况［狀（％）］

告知内容 详细告知 简单告知 没有告知

１．诊断结果、病情说明及预后情况 １８１（５１．３） １５１（４２．８） ２１（５．９）

２．拟定的治疗措施和治疗方案 １６６（４７．０） １７１（４８．４） １６（４．５）

３．多个治疗方案的利弊 １５６（４４．２） １５２（４３．１） ４５（１２．７）

４．治疗期间预期费用 ８８（２４．９） １６９（４７．９） ９６（２７．２）

５．治疗期间注意事项 １８８（５３．３） １４８（４１．９） １７（４．８）

６．预计治疗周期 ７１（２０．１） ２０３（５７．５） ７９（２２．４）

７．手术中的适应证、禁忌证、风险及并发症 １５４（４３．６） １８８（５３．３） １１（３．１）

８．手术效果和预后情况 １３４（３８．０） １８４（５２．１） ３５（９．９）

９．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适应证、禁忌证、并发症、疗效、危险性及可能发生的其他情况 １４１（３９．９） １６７（４７．３） ４５（１２．７）

１０．大型检查项目的费用，注意事项 ９２（２６．１） １５９（４５．０） １０２（２８．９）

１１．病情发生变化时紧急的治疗方案 １３４（３８．０） １９１（５４．１） ２８（７．９）

１２．非基本药物使用的必要性和使用方案、不良反应 １３７（３８．８） １９９（５６．４） １７（４．８）

表６　　患者对医院落实医师说明义务的满意度

满意度 患者数量（狀） 累计构成比（％）

非常好 ５３ １５．０

比较好 ９６ ２７．２

一般 １３２ ３７．４

比较差 ４６ １３．０

很差 ２６ ７．４

表７　　医患沟通中，患者易于理解告知内容的程度［狀（％）］

组别 易于理解 不易于理解 χ
２ 犘

农村患者 ９７（２７．５） ９８（２７．８） ２９．３５９ ０．０００

城市患者 １２３（３４．８） ３５（９．９）

２．６　医院落实知情同意权的效果　患者对医院落实说明义务

的满意度的调查（表６）。农村患者和城市患者对告知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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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程度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见表７。

图１　　知情同意权的知晓途径（人）

３　讨　　论

无论是患者、家属，还是医务人员，正确认识并深入理解知

情同意权的内容、目的和归属等问题，是确保患者知情同意权

真正落实的重要前提［５］。因问卷调查方法本身的局限性，调查

对象也针对住院患者，所以调查结果并不全面，为此本研究访

谈了相关医疗负责人和个别患者，并查阅有关文献资料，对医

疗机构履行告知说明义务的各个环节和细节上提出有关政策

性建议。

３．１　加大公共宣传力度　因患者对其知情同意权知晓的差异

性与其年龄和居住环境有关，所以针对城市和农村两类患者群

体，因地制宜通过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等多种群体关注度较高

的媒体对患者相关权利进行宣传教育。在就医过程中，医疗机

构可以适当为患者和医务人员举办诊疗中的权利和义务的相

关宣讲活动，既能拉近医患之间的距离又能将维权意识深入人

心。美国生命伦理顾问委员会曾特别指出，知情同意强调的是

获得同意的过程，而不是用书面或签字等形式获得同意文

件［６］。同时提倡患者积极参与医患沟通的整个过程。患者可

以提出各种有关病情的问题，可以根据医生提供的信息自主的

取舍，接受或许可，同意的人必须表达他们领会了所建议的内

容［７］。医生应该承认患者个人偏好的合理性，患者应分担有关

治疗决定的责任，因此对医生的工作时间、沟通技巧和能力提

出挑战［８］。

３．２　加强医务人员的沟通技能培训　患者知情同意权是否充

分、有效的落实，关键是医务人员是否向患者进行了有效告知，

是否能让毫无专业基础的患者通俗易懂地了解疾病相关情况。

本研究认为，在医患沟通中尽量避免医学专业术语，以通俗易

懂的词汇作解释，并且针对不同居住环境和年龄阶段的患者采

取具体适宜的沟通方式，使其尽可能的理解并接受疾病告知内

容，更有益于实现医患沟通的有效性，让患者满意并顺利配合

治疗过程。

３．３　规范院内相关管理制度　国际上对于患者的知情同意采

取推定同意和书面同意两种方式，即对患者无侵袭性的治疗，

当患者没有反对意见时，视为同意，无需签署书面同意书；对于

一些危险性较大或对患者身体造成侵袭性和创伤性的治疗时

应征得患者的书面同意［９］。

医院应当制定相应的履行规范，以保证医师全面、恰当地

与患者沟通，实现患者的知情同意权。本研究对此提出以下几

点建议：（１）具体划分告知的内容为需要签署《知情同意书》的

告知和无需签署的口头告知。制定适用于不同科室病种的《知

情同意书》，并由主治医师详细解释其内容，患者理解并同意后

签署并注明医师已详细解释内容。需要进行口头说明的诊疗

内容或诊疗进程，应当将医患谈话的主要内容记录于病例中，

并由患者签字“注明经主治医师详细说明，已知晓诊疗情况”。

（２）明确医师履行告知义务的内容、对象，给医师一个统一的履

行标准。因《医院工作条例》和《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中规定的

告知对象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和《病历书写基本规范（试

行）》中的有出入，而从中国现行法律法规看来，知情同意权的

主体应当是患者本人，所以应该明确患者本人是第一告知对

象。（３）未履行告知义务或履行不充分时，医师应承担相应的

惩罚。由医院伦理委员会对医师告知义务履行情况作考核和

评估，确保患者知情同意权的实现和医患沟通的有效进行，提

高患者满意度，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实现权利、义务、责任的

有效统一。（４）对于未履行告知义务的免责事由。由于医疗活

动本身特殊性的考虑，学说和立法都承认：在一定情况下医师

说明义务可以免除。这些特殊情况包括：医疗紧急情况、患者

自动放弃、医疗裁量权和强制医疗等，统称为说明义务的

例外［１０］。

３．４　规范知情同意书文本　有研究认为，导致知情同意书文

本不规范的根本原因是医院知情同意缺乏程序化、专业化、法

律化的过程，医院领导对此不够重视，没有把知情同意告知纳

入到医院质量管理的重点上来［１１］。统一告知义务相关标准和

基本原则，对于特殊患者或特殊病情，具体事宜具体处理。本

研究认为，知情同意书为病历的一部分作为法律证据，在司法

实践中只能证明医务人员是否履行了相关告知义务，但不是发

生医疗责任的免责条款，所以国家应统一针对不同病种和手术

制定知情同意书规范文本，为医院提供参考。并且知情同意书

应当由医患双方当事人签署，一式两份，双方各执１份，以此保

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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